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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。 

貳、案      由：中國青年救國團自 78 年轉型成為社團法人

後，外界屢有針對其財務不透明及業務包

山包海提出批評，連帶使該團公益性受到

質疑，然而內政部身為社會團體主管機關

，卻對其管理採取低度規範，致相關紛擾

與對立情事時有所聞；又按發展觀光條例

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，該團青年

活動中心等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

住宿之場所，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就其安全、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，

惟內政部竟推諉塞責，未依規定訂定管理

辦法，枉顧民眾住宿安全，均有怠失，爰

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中國青年救國團自 78 年轉型成為社團法人後，外界

屢有針對其財務不透明及業務包山包海提出批評，連

帶使該團公益性受到質疑。惟內政部身為社會團體主

管機關，卻對其管理採取低度規範，致相關紛擾與對

立情事時有所聞，內政部允應針對易引爭議事項積極

檢討、妥適規範。 

(一)查中國青年救國團（下稱救國團）自創團迄今已屆

60 年，期間為順應國內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發展變遷

，於 78 年轉型成為社團法人，並結合社會資源、

調整業務重點，從事青年服務工作，賡續辦理各類

教育性、公益性及服務性活動，普遍獲得各界肯定

。按該團組織規程規定，其總團部設有 8 處 1 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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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分設 19 處縣市團務指導委員會、13 處青年活動

中心、9 處輔導中心、3 處學苑及青年服務社等。

經統計（至 100 年 5 月底止），該團計有團員 237

人、支薪之專職員工（含臨時人員）1,243 人，服

務志工 30,780 人，其 99 年資產總額新臺幣（下同

）5,320,718,839 元、年度總收入 2,338,003,777

元、年度總支出 2,368,701,281 元，相關財務收支

均依規定函報內政部核備。 

(二)再查，救國團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6 條、第 9 條

規定向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立案之補習班

合計 46 家；又分別持有「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

司」（團員擔任董監事比例 100％）及「張老師文
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（理事、團員擔任董監事比

例 100％）99％以上股份，而「中國青年旅行社有

限公司」再轉投資「中國青年留遊學顧問有限公司

」（由團員擔任董事）及「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

」（由團員擔任董事）；另該團捐助設立之「財團

法人中國青年服務事業文教基金會」（團員擔任董

事比例 88.2％）、「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」（團

員擔任董事比例 46.6％）、「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

陸研究文教基金會」（團員擔任董事比例 76.2％）

轉投資「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（理事、團

員擔任董事、監察人比例 87.5％），「幼獅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」再轉投資「團隊鍵企業管理顧問

有限公司」（由團員擔任董事）及「幼獅運動休閒

管理有限公司」（由團員擔任董事），併予敘明。 

(三)參照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：「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

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，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

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，該他公

司為從屬公司。除前項外，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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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，該

他公司為從屬公司。」同法 369 條之 3：「有左列

情形之一者，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：（1）公

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

同者；（2）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

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

或出資者。」規定意旨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解釋，

救國團對前開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已有實

質之控制權；另詢據經濟部稱，公司之股東，除自

然人外，政府、法人（財團法人、社團法人等）亦

得投資公司而為公司之股東，惟其轉投資具營利性

質之公司組織是否符合其成立「社會團體」之宗旨

及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，允屬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

審認之權責云云；又按法務部 89 年 10 月 27 日（

89）法律決字第 033737 號函釋略以：「財團法人

固以遂行公益事業為目的，不得以營利為目的，惟

茲所謂目的係指於終局之目的而言，故苟投資於營

利事業，但仍將所得利益用於公益事業者，尚不失

為公益法人，與其目的似尚無牴觸……。」再按內

政部 100 年 3 月 18 日台內社字第 1000049459 號函

復本院略以：「本部對立案之全國性社會團體(近 1

萬個)會務管理與督導部分，均採相同原則以『高

度自治、低度規範』原則辦理，即法令無明文規定

者，不予管理或限制。……救國團財務稽核乙節，

本部處理情形與其他立案之社會團體無異，相關財

務書表等由理事會編製、監事會審核、提經會員大

會決議通過後報部辦理……。」 

(四)綜上，社團法人之營利或投資行為，在符合法令規

定且不違背其法人之公益目的時，即非法所不許。

然而，救國團身為公益性社團，組織龐大、資源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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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、業務廣泛，加上擁有諸多轉投資事業，且多由

團員擔任負責人及董事，情形迥異於一般社團法人

，其間或有涉及內部財務流向與社會價值判斷，以

致外界屢屢對其財務不透明（含薪資、退休支給）

、業務包山包海提出批評。惟內政部身為社會團體

主管機關，面對特殊情形仍採一般性低度規範，坐

視上開訾議持續發酵，未能針對其運作模式與公益

目的之關聯性訂定審酌標準，且未配合社會團體財

務處理辦法第 27 條：「社會團體處理財務收支，不

得有匿報或虛報情事，並應定期公告之。」規定，

建立透明之財務公開機制，導致相關紛爭與對立情

事時有所聞，連帶造成該團無所遵循，公益性受到

質疑，徒增社會外部成本。內政部允應針對易引爭

議事項積極檢討、妥適規範。 

二、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，教師

會館、國軍英雄館、警光山莊及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

等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住宿之場所，應由各

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安全、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

管理之。惟內政部身為救國團之主管機關，竟推諉塞

責，未依規定訂定管理辦法，枉顧民眾住宿安全，怠

忽職守甚明。 

(一)發展觀光條例於 90 年 11 月 14 日修正公布，增訂

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

對象住宿之場所，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安

全、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。」觀其立法說明

略以：「目前有許多非營利事業單位，基於特定目

的提供住宿場所者，如教師會館、國軍英雄館、警

光山莊及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等，宜由其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就其安全、經營等事項另訂定辦法加以管

理，以維護住宿安全。」依前揭規定，中華民國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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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委員會於 91 年 7 月 1 日訂定「僑務委員會所屬

華僑會館經營管理及安全維護要點」、國防部於 91

年 8 月 7 日訂定「國軍服務作業單位及國軍英雄館

管理辦法」、內政部警政署於 91 年 9 月 11 日訂定

「警政署警察機關警光山莊及會館管理辦法」、教

育部於 93 年 3 月 15 日訂定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

校住宿設施經營管理及安全維護要點」、行政院文

化建設委員會亦於 97 年 6 月 27 日訂定「文化建設

委員會所屬機關住宿設施經營管理及安全維護要

點」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然而，內政部 100 年 3 月 18 日台內社字第

1000049459 號函復本院略以，按發展觀光條例第

24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

住宿之場所，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安全、

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。」上開法令定有明文

，故所稱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」應屬經營住宿場所

之「安全」與「經營」之主管機關而言（即交通部

）。……該部為人民團體法第 3 條規定所稱之中央

主管機關，該部社會司主要係負責社會團體之會務

輔導，至社會團體基於推動業務需要，依據團體章

程推展業務，係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督導

，故該部未訂定住宿場所相關管理辦法等語，顯有

違誤。 

(三)再查建築法第 2 條：「主管建築機關，在中央為內

政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

市）政府。……」、同法第 96 條規定：「本法施

行前，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而未領有使用執照者，

其所有權人應申請核發使用執照。……」、內政部

91 年 3 月 19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00018726 號函：

「……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均應實施建築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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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尚無需認定實施建築管理之基準日期。」規定

甚明。惟據內政部 100 年 7 月 21 日台內社字第

1000129610 號函復本院資料顯示，救國團（含分支

、附屬單位）目前使用之建築改良物多未領有使用

執照。 

(四)綜上，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，各該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如教育部、國防部、警政署等

）均有針對其主管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住

宿之場所，訂定相關管理辦法，以為其安全、經營

等事項提供明確之遵循規範。然而，內政部身為社

會團體之主管機關，竟推諉塞責，未依規定訂定相

關管理辦法，輕忽其急迫性與重要性，枉顧民眾住

宿安全，怠忽職守甚明。另有鑒於建築管理與公共

安全密不可分，內政部允應針對供公眾使用而未領

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，進行妥適規範並依法查處，

以維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設備安全。 

綜上所述，中國青年救國團自 78 年轉型成為社團

法人後，外界屢有針對其財務不透明及業務包山包海提

出批評，連帶使該團公益性受到質疑，然而內政部身為

社會團體主管機關，卻對其管理採取低度規範，致相關

紛擾與對立情事時有所聞；又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24 條

第 3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，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等非以營

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住宿之場所，應由各該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就其安全、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，惟內

政部竟推諉塞責，未依規定訂定管理辦法，枉顧民眾住

宿安全，均有怠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

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


